
支内回沪补助项目描述 

一、 项目概况 

1、 项目背景 

为进一步缓解本市支援内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的生活困难，根

据《关于实施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的通知》（沪

工总保〔2007〕35 号）要求，制定了《关于调整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

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标准的通知》（沪工总权〔2022〕160号）。 

《闵行区民政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积极贯彻落实《上海

市社会救助条例》，按照“托底线、救急难、保民生”的要求，坚持“一条主线、

两个重点、三个品牌”的总体思路，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社会综合帮扶体系。 

2、 依据充分性： 

为进一步缓解本市支援内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的生活困难，上

海市总工会、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财政局联

合发文《关于调整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标准的

通知》（沪工总权〔2022〕160号）。文件作如下调整： 

（1）每月定额补助：月养老金待遇在 3600元（含 3600元）以下的，每人每月

生活补助 370元；月养老待遇在 3600元以上的，每人每月补助 320元。 

（2）节日补助标准：“春节”节日补助每人每次 700元；“劳动节”、“国庆节”

节日补助每人每次 200元。 

（3）分档帮困补助：月养老待遇在 1000元（含 1000元）以下的补助标准为每

月补足到 1000元后再补助 380元；月养老待遇在 1001-2600元的，每人每月补

助 380元; 月养老待遇在 2601-3100元的，每人每月补助 290元。 

3、 项目必要性和重要性 

该项目的设立以促进社会公平、改善民生为目标，按照应保尽保工作要求，

切实提高我区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的生活水平，改善支援外

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的生活困难，减轻其家庭的经济负担。有效保

障了公民的基本生活，促进了社会公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4、 项目的可行性 

该项目根据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民政局、



上海市财政局联合发文《关于调整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

帮困补助标准的通知》（沪工总权〔2022〕160号）文件精神和补贴标准，于 2023

年 4 月 1 日起调整帮困补助标准。由镇、街道（莘庄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

务中心民政部门受理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的申请，申请人材

料由所在镇、街道（莘庄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劳动保障部门复核，

并按规定确认帮困补助金额，年内区级该项目预算资金定期划拨至区内控平台

专户,各街镇该项目预算资金定期划拨至区内控平台专户，次年一季度内控平台

专户按实与街镇清算。区救助部门根据各街镇支内系统中确认的发放人员及金

额，在内控平台进行编制审核后通过银行按季足额发放，同时街镇做好对象的

定期复审。该项目在区级财政及街镇财政资金保障下，可行性高。 

二、 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1、 项目的总体目标 

进一步加强本市社会救助工作，提高管理服务水平和资金使用效益，切实

维护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权益。突出保基本兜底功能，强化基本民生保障。聚焦

托底功能，着力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共享改

革发展成果。明晰“救助”、“福利”、“优待”、“慈善”等民政不同保障制度的

功能定位，完善各项救助政策之间的合理梯度，进一步改善困难群体生活状况。 

2、 项目的具体目标 

为缓解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实际生活困难，进一步

提高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生活水平，及时落实生活补助，

减轻其家庭的生活压力和经济负担。改善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

员生活，促进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全面发展。 

3、 阶段性工作目标 

主要绩效目标： 

1、应保尽保率：100%，做到符合政策帮困的对象全覆盖； 

2、足额发放率：100%，做到补助资金足额发放； 

3、及时发放率：100%，做到补助资金及时发放； 

4、受助人员满意度：85%； 

三、 项目投入情况 



1、 项目总投入和构成情况 

    2023年项目本级预算安排：7500万元。 

2、 经常性项目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总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2022年 6000 6000 100% 

2023年 7500 7500 100% 

3、 资金来源情况 

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分档帮困所需资金由

市财政负担总额的 50%，剩余部分由区、镇（街道、莘庄工业区）财政按 35%、

65%比例分担；定额补助及节日补助由区、镇（街道、莘庄工业区）财政按 35%、

65%比例分担，并列入各级年度预算。 

该项补贴资金应专款专用、专项结报，严禁挪用和虚报，并接受区监察局、

区民政局、区财政局和区审计局的监督检查。 

4、 成本管理情况 

该项补贴资金专款专用、专项结报，不存在成本管理情况。 

5、 设置配置标准情况 

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标准如下（自 2023年 4月 1日

起执行）： 

（1）每月定额补助：月养老金待遇在 3600元（含 3600元）以下的，每人每月

生活补助 370元；月养老待遇在 3600元以上的，每人每月补助 320元。 

（2）节日补助标准：“春节”节日补助每人每次 700元；“劳动节”、“国庆节”

节日补助每人每次 200元。 

（3）分档帮困补助：月养老待遇在 1000元（含 1000元）以下的补助标准为每

月补足到 1000元后再补助 380元；月养老待遇在 1001-2600元的，每人每月补

助 380元; 月养老待遇在 2601-3100元的，每人每月补助 290元。 

四、 项目计划活动 

1、 项目活动内容 

本项目 2024年按常规开展，由镇、街道（莘庄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民政部门受理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的申请，申请人材料

由所在镇、街道（莘庄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劳动保障部门复核，并

按规定确认帮困补助金额，年内各街镇定期划拨该项目预算资金至区内控平台

专户，次年一季度内控平台专户按实与街镇清算。区救助部门根据各街镇支内

系统中确认的发放人员及金额，在内控平台进行编制审核后通过银行按季足额

发放，同时街镇做好对象的定期复审。 

2、 实施范围和对象 

根据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财

政局联合发文《关于调整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

标准的通知》（沪工总权〔2022〕160 号）文件，对符合条件的本市支援外地建

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按如下标准发放补贴。 

（1）每月定额补助：月养老金待遇在 3600元（含 3600元）以下的，每人每月

生活补助 370元；月养老待遇在 3600元以上的，每人每月补助 320元。 

（2）节日补助标准：“春节”节日补助每人每次 700元；“劳动节”、“国庆节”

节日补助每人每次 200元。 

（3）分档帮困补助：月养老待遇在 1000元（含 1000元）以下的补助标准为每

月补足到 1000元后再补助 380元；月养老待遇在 1001-2600元的，每人每月补

助 380元; 月养老待遇在 2601-3100元的，每人每月补助 290元。 

3、 项目实施计划 

本项目由镇、街道（莘庄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民政部门受理支

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的申请，申请人材料由所在镇、街道（莘

庄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劳动保障部门复核，并按规定确认帮困补助

金额，年内各街镇定期划拨该项目预算资金至区内控平台专户，次年一季度内

控平台专户按实与街镇清算。区救助部门根据各街镇支内系统中确认的发放人

员及金额，在内控平台进行编制审核后通过银行按季足额发放，同时街镇做好

对象的定期复审。受益方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 

五、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项目管理制度：由镇、街道（莘庄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民政部

门受理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的申请，申请人材料由所在镇、



街道（莘庄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劳动保障部门复核，并按规定确认

帮困补助金额，年内各街镇定期划拨该项目预算资金至区内控平台专户，次年

一季度内控平台专户按实与街镇清算。区救助部门根据各街镇支内系统中确认

的发放人员及金额，在内控平台进行编制审核后通过银行按季足额发放，同时

街镇做好对象的定期复审。 

资金管理制度：根据“应保尽保”原则，对符合条件的申请对象经受理、

审核、审批程序后，按季落实补助待遇。同时按照《闵行区社会救助资金管理

使用办法（试行）》（闵民〔2010〕81 号）及《闵行区民政局财务管理办法（试

行）》（闵民〔2015〕15 号）规定，加强资金的管理使用，确保资金专款专用，

切实维护困难群众合法保障权益。 

日常考核制度：区民政部门负责指导并监督街镇救助机构规范落实补助政

策，并将街镇执行情况纳入民政工作考核目标。 

六、 项目整改情况（未评价项目可不填） 

为改进和提高我区社会救助工作绩效，区民政部门主要加强了两方面的工

作：一是加强与街镇在救助项目资金往来上的沟通，街镇预算资金在拨付区内

控专户前上报划拨资金汇总表，区救助中心与局计财科相关工作人员做好资金

到账的确认。 

二是利用市级救助信息系统平台，加强动态监督管理，确保各项救助资金发放

及时准确。 

七、 风险因素分析 

影响项目执行的因素主要是市级相关政策的调整，其次为支援外地建设退

休（职）回沪定居人员人数的变化情况，本次在预算编制时均已考虑。 

 

 

填报单位：闵行区社会救助事务中心 

日期：2023年 12月 1日 


